兴国县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2020年部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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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兴国县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部门概况

部门主要职责

兴国县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作为县承办医疗保险工作的财政补助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全县城镇职工医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作。

（二）、宣传贯彻执行医疗、生育保险政策法规。

（三）、承担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经办业务。

（四）、负责全县干部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宣传贯彻执行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和法规，承担基本医疗保险等相关业务办理工作，负责生育基本保险业务。

（五）、负责城乡医疗救助相关业务工作。

二、兴国县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2020年主要工作任务

兴国县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2020年主要工作任务是：

（一）进一步完善总额预算控制付费制度，推进按床日付费支付方式改革，加大执行力度，通过有效的付费机制实施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进一步加大医保监督管理力度，着力建设医疗服务监控系统，推行医保监管体制机制建设，实行医保智能化审核。
（三）重点加强基金管理，完善内部工作机制，加强基金风险防控，提高监管效能，持续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工作。 
二、部门基本情况

汇入预算编报的主管单位为兴国县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无下属二级单位。兴国县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编制人数共26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23人；公务员行政编制3人，实有人数46人，在职人数26人，聘用人员16人，退休人数4人。

第二部分 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20年部门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0年兴国县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收入预算总额为11837.49万元，较上年减少284.66万元，减幅3%，其中：财政拨款收入8775.32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74%，较上年减少3252.83万元；其他收入3062.17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26 %，较上年增加2982.27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0年兴国县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支出预算总额为11837.49万元，较上年减少284.66万元，减幅3%，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240.59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2%，较上年增加37.37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225.49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5.1万元；项目支出11596.9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98%，较上年减少322.03万元，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212.12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1384.78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社会保障和就业452.71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4%；其他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3650.48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31%；财政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支出3071.05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26%；财政对其他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支出142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支出4521.25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38%。

（三）财政拨款（补助）支出情况

2020年兴国县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财政拨款（补助）支出预算8775.32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74%，具体为：社会保障和就业361.59万元，占财政拨款（补助）支出预算总额的4%；其他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3650.48万元，占财政拨款（补助）支出预算总额的42%；财政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支出100万元，占财政拨款（补助）支出预算总额的1%；财政对其他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支出142万元，占财政拨款（补助）支出预算总额的2%；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支出4521.25万元，占财政拨款（补助）支出预算总额的51%。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无

（五）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2020年预算安排机关运行经费134万元，比上年增加0.5万元，增幅1%。

（六）政府采购情况

2020年部门所属各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3664.98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金额14.5万元，政府购买服务预算3650.48万元。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2020年部门或单位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辆。 

 (八)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0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4 个，涉及资金11499.78万元:

项目名称：业务经费115万元；离休副县人员医保县配套142万元；城乡居民医保县配套资金1650万元；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医保县配套资金2600.3万元；民政对象医保县配套资金248.41万元；残疾人医疗保险代缴保费22.54万元；关破改县配套资金3071.05万元；疾病补充医疗保险政府购买服务3650.48万元。 

     二、2020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0年兴国县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安排12万元,较上年增加0万元。

1.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2.公务接待费12万元。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

分 兴国县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2020年部门预算表

详见附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 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上级补助收入：指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补助收入。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四）事业单位的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五）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上级补助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六）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2019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一）行政运行：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参公单位）的基本支出。

（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参公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三）事业运行：反映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四）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支出。

（五）行政单位医疗：反映行政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六）事业单位医疗：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七）住房公积金：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八）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九）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公”经费：纳入中央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中央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十一）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

